
 

 

东 北 大 学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院 
东 北 大 学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办 公 室 

 

东北大学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工作指引 

 

为进一步提升学校高价值知识产权创造及应用能力，推

动科技成果转化，根据《东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基金管

理办法》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指引。 

一、功能定位 

高价值专利指技术创新水平高、市场应用前景好、竞争

力强的专利及专利组合。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（以下简称培

育项目）坚持“质量优先、转化导向、择优支持”原则，有

效聚集企业资源，校企联合开展研发及专利创造，并依托专

利实施成果转化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统

筹领导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，负责部署与决策。 

（二）科学技术研究院[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]，制定年

度计划；组织培育项目申报、评审、立项、监管及结题；推

广培育成果，推荐申报各级专利奖。 

（三）计划财经处[预算绩效评估中心]，负责培育项目



经费记账、拨付；配合科研院[科转办]开展绩效评价。 

（四）审计处，负责培育项目资金审计，保障合规。 

（五）资产处，负责培育成果的资产规范管理。 

（六）各学院（实验室、中心），负责本单位项目申报

推荐、过程管理；指定专人负责培育项目工作。 

三、项目实施 

（一）申请提交。科研院[科转办]根据年度计划下发通

知，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申报，经所在单位汇总后统一报

送科研院[科转办]。每个申请人同年只能申报 1项。 

（二）评审立项。科研院[科转办]进行形式审查，组织

专家评审遴选，遴选结果经科研院院务会、科技成果转化与

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会审议，公示后确定立项资助项

目。立项项目签订任务书，交科研院[科转办]备案。 

（三）项目执行。项目执行期一般不超过 2年，期内应

完成相关专利申请、授权并实施专利转化。项目成员一般应

为申请专利发明人，须一致同意项目产生的专利成果转化及

收益分配。 

（四）结题验收。执行期结束后，项目负责人提交项目

总结报告，实施转化的直接确认结题，未实施转化的，由科

研院[科转办]组织验收评价，确定是否延期或终止。 

四、支持方式 

（一）项目类别。项目设 10 万元、7 万元、3 万元三类，

合作企业或科研团队不少于 1:1 配套，培育专利预期转化合

同额应达到 500 万、300 万、100 万。 



（二）资金支付。立项后，学校资金支付 2万元，企业

配套的一次性支付或协商支付，团队配套的一次性到位，配

套资金须拨入学校为项目设立的同一账号中;实施转化的，

转化经费到账 80%后，学校资金支付剩余部分。专利申请及

授权未达标的，学校追回 2万元；专利达标但未实施转化的，

学校剩余部分不再支付，企业及团队配套资金不退回，由项

目继续使用或按学校结余资金管理要求实施。 

（三）支持规模。每年支持不多于 20 项。 

五、附则 

未经学校许可，项目组不得泄露技术秘密，不得擅自实

施、许可、转让培育成果，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本指引由科研院[科转办]负责解释。 


